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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091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-1號
(教研中心2樓)
承辦人：葉芷菡
電話：(02)80723456 分機525
傳真：(02)89682278
電子信箱：ai3061@apps.ntpc.edu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三重區光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20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研資字第114053032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0530328_新北市學校數位轉型獎勵計畫.pdf)

主旨：公告「新北市學校數位轉型獎勵計畫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計畫旨在鼓勵學校積極使用教育報告與創新支持系統，

豐富數位資料，建置各類數位通路，擴大觸及範圍，並透

過各項數位通路推播學校優良事蹟及本局重要政策，掌握

精確的教育目標。

二、重點摘要如下，其餘詳如計畫：

(一)參加學校：本市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。

(二)旨揭數位轉型通路包含教育報告與創新支持系統、新北

校園通APP教育放送臺及Facebook。

(三)採計及獎勵方式：

１、各獎項依學校總班級數採分組計算，同一學校含不同

學制則班級數合併計算(除教育創新辦學獎及教育創新

績優獎為不分學制)。12班以下屬小型學校組；13-59

班屬中型學校組；60班以上屬大型學校組。

２、採計期間：自每年8月1日起至隔年5月31日截止，每年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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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15日前公告獲獎名單，並於7月底前進行公開表

揚。

３、評選方式：

(１)教育創新辦學獎：以學校有使用校務行政系統各重

要模組之數量、教育報告與創新支持系統問卷調查

(2年1次)進行積分評比（此獎項於114年8月起辦

理）。

(２)教育創新績優獎：依據各校教育報告與創新支持系

統辦學回顧之辦學向度，經每年辦學會議列案績優

向度。

(３)新北校園通APP教育放送臺：以各校「發文數」、

「點閱率(全校師生數分之點閱數)」之比率做為採

計標準。

(４)Facebook ：依據訂閱數/訂閱粉絲數最多及近1年

新增訂閱數/訂閱粉絲數最多的學校入選前10%，再

由本局成立審查小組，依據各校轉貼全市教育成果

(新北學Bar粉專)圖卡頻率及發文數等指標進行複

評。

(５)獎勵方式(頒發獎金及獎狀，並進行公開表揚)：

甲、教育創新辦學獎：以擇優3名為原則，每校提供3

萬元商品禮券。

乙、教育創新績優獎：每校提供2萬元商品禮券。

丙、新北校園通APP教育放送臺：依據學校班級數分

組採計(113學年度大型學校組以擇優3名、中小

型學校組各擇優2名為原則；114年8月起大型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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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組以擇優6名、中小型學校組各擇優5名為原

則)，每校提供2萬元商品禮券。

丁、Facebook：依據學校班級數分組採計(113學年度

大、中、小型學校組各擇優3名；114年8月起大

型學校組以擇優5名、中型學校組以擇優4名、小

型學校組以擇優3名為原則)，每校提供2萬元商

品禮券。

戊、丙、丁2項均獲獎之學校另頒發「新媒體數位通

路金傳獎」，依學校規模各組擇優1名，每校提

供1萬元商品禮券。

三、請貴校於114年3月28日(星期五)前填寫Facebook專頁網址

(Google表單：https://forms.gle/U5aaMF9f67NAPbiv9)，

以利本局後續統計，無則免填。

四、檢附「新北市學校數位轉型獎勵計畫」l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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